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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防范第三方配合
财务造假行为机制的思考

束正刚■

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主要是指中

介机构或上下游企业参与的财务造

假。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暴露出独立

审计制度失效、可靠的审计依据供给

不足、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失灵等问题。

对此，可完善独立审计制度、改进现行

独立审计准则、完善公司内部监督制

度、细化应对第三方配合造假的规制

措施等，构建相应防范机制。

（一）完善独立审计制度

第一，为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

客观性，可引入强制性轮换制度。要求

会计师事务所不能为同一家上市公司

提供无限期的审计服务，明确规定连续

提供审计服务的最长期限。一旦达到最

长期限，为避免利益冲突和审计疲劳则

必须更换审计机构。第二，由审计监管

机构牵头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进行定期评估，以保证审计工作的质

量。监管机构对审计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进行调查，并对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实

施处罚。第三，由主管部门定期发布审

计质量报告，以提高整个行业的透明度

和公众对审计结果的信任度。

（二）改进现行审计准则

第一，应强化函证程序的配套手

段，要求审计人员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

（如增加实地尽调程序），确保函证过程

的客观性。第二，应明确要求审计人员

对函证结果进一步充分分析和评估，对

异常情况深入调查，以揭示可能存在的

财务造假行为。第三，应鼓励审计人员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以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

（三）完善公司内部监督制度

第一，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

新公司法引入了审计委员会制度，在

完善公司内部监督制度方面，应充分

发挥审计委员会制度的作用。根据新

公司法的规定，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意

味着公司内部监督实行的是单层制治

理模式，即公司内部只设立董事会，董

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进行财

务监督。在这种模式下，审计委员会在

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可以直接获取财务

信息，从而及时有效地进行财务监督，

确保公司运营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单

层制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决策流程简

化，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但同时也

要求审计委员会成员具备较高的专业

能力和独立性，以避免利益冲突。第

二，建立公司内部的反舞弊机制，明确

董事会、管理层、审计委员会的各自职

责，确保每个部门在反舞弊工作中都

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董事会应负责

制定公司的反舞弊政策和程序，确保

政策和程序得到适当的执行和监督；

管理层需要在日常运营中贯彻政策，

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行为；审计委员

会应当定期审查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

务报告，确保其真实性和合规性。同

时，还应设立专门的反舞弊岗位，负责

监督和调查公司内部可能发生的不正

当行为。此外，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反舞

弊教育和培训，提高其识别和防范舞

弊行为的能力。为方便反舞弊工作顺

利进行，公司还应设立匿名举报机制，

鼓励员工在发现任何可疑行为时及时

报告，同时保证举报人的安全和隐私。

通过这些措施，公司能够建立起有效

的内部监控体系，从而在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财务造假等舞弊行为的发生。

（四）细化应对第三方配合财务造

假的规制措施

第一，应当构建由刑事、民事和行

政处罚于一体的全方位追责体制。就

刑事追责和民事赔偿而言，最高人民检

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关于

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

答》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

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

规定》（法释[2022]2号）。但为更大程度

发挥司法解释的积极效果，建议两部门

后续出台相配套的典型案例。就行政

处罚而言，证监会针对第三方配合财务

造假的行为多是以第三方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

责为由进行行政处罚，尽管实现了对第

三方配合财务造假行为的打击目的，但

处罚的依据不甚明确，处罚的具体尺度

也并不统一。因此，建议出台上市公司

监督管理条例，对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

的行为定性、责任、处罚尺度等细节作

出明确规定。第二，司法解释在效力位

阶上毕竟不及法律，待时机成熟后，可

将司法解释中的成熟规定吸纳进公司

法、证券法、会计法、刑法、行政处罚法

等法律条文当中，从立法层面对第三方
配合财务造假的行为进行全面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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